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重点污染源
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公开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信息行为，充分发挥公众和社会监督作用，激励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加强我省重点污染源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广东省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管理的范围：排放污染物总量大或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大的污染源，包括工业污染源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类型主要为燃煤燃油火电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及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含石化）、建材、冶金、发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等重污染行业。具体企（事）业单位名单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确定和公布。
第三条  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信息采集、处理、评价、公开、反馈和监督过程要制度化和规范化，并逐步实现信息化。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成立了重点污染源管理联席会议及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监察局。
第四条  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保护信用评价周期为一年，按照各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行为信用状况，评价结果分环保诚信、环保警示、环保严管三个等级，依次以绿牌、黄牌、红牌标示。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于次年年初将评价结果在广东环境保护公众网（http://www.gdepb.gov.cn）和其它公众媒体上公开。公开评价结果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相关企（事）业单位收取费用。
第五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会同地方环保部门收集、汇总信息公开后的反馈意见，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章  评价指标体系
第六条  企业环境保护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企业污染控制、环保守法、公众监督管理情况三项，共13项指标。具体如下：
（一）企业污染控制情况
1、废气达标排放；
2、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没有超过规定限额；
3、废水达标排放；
4、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没有超过规定限额；
5、噪声达标（厂界外有环境敏感点的企业必须监测噪声）；
6、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按规定得到妥善处理处置；
（二）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
7、依法及时足额缴纳排污费；
8、没有环境污染事故（事件）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发的除外）；
9、无偷排、漏排、直排污染物行为；
10、无虚报、瞒报或者拒报排放污染物情况; 

11、无因环境污染行为被环保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公众监督情况
12、没有经查实的、未整改好的环境污染信访投诉案件；
13、没有因环境污染行为被新闻媒体曝光。
第七条  企业环境信用状况分为三个等级，以不同颜色标识：
（一）环保诚信企业，用绿色牌表示。评价标准为上述13个指标全部达标。对上述13项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其中有一项不达标，则不得评为环保诚信企业。
（二）环保警示企业，用黄色牌表示。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则为环保警示企业：
1、污染物排放超标，但不严重：废水或者废气主要污染因子超标少于1倍（含1倍），或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少于1倍（含1倍），或者企业厂界外的噪声超标造成扰民问题；
2、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废物）未按规定处理处置；
3、被收缴单位发出限期缴纳通知书，仍未在限期内缴纳排污费，被作出行政处罚或被法院强制执行一次的；
4、阻挠、拒绝环境监察部门现场执法和环境监测部门现场监测的;

5、虚报、瞒报排放污染物行为;

6、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来信来访、投诉，经查证情况属实，并没有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的;

7、若企业有环境违法行为，并不配合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的，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和经济损失，或被新闻媒体曝光;

（三）环保严管企业，用红色牌表示。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则为环保严管企业：
1、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废水或者废气主要污染因子超标1倍以上，或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1倍以上；
2、危险废物未按规定委托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3、被收缴单位发出限期缴纳通知书，仍未在限期内缴纳排污费，被作出行政处罚或被法院强制执行两次以上（含两次）的；
4、发生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事故（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发的除外）；
5、经查实，有偷排、漏排、直排污染物行为；
6、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不足60％或无故停运的；
7、有拒报排放污染物行为；
8、被环保部门作出暂扣或吊销排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第三章  评价机构与程序
第八条  相关环保部门和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1月31日前将收集到的上年度相关信息，向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重点污染源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对各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现场监测后，应在一个月内将监测结果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反馈给企业和相关环保部门。
第九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对各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环境保护信用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初评结果并将初评结果书面告知相关企业。企业应当在接到书面告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对初评结果的意见反馈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逾期视同默认），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还应提供相关资料或证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在接到企业反馈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企业反馈的有关情况进行复核。经初评和复核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将拟评价结果报经厅务会议审议通过。
第十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在广东环境保护公众网和《珠江环境报》上对拟评价结果公示7天，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并负责对公众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
第十一条  经公示无异议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正式公布评价结果，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告知有关企业、相关环保部门，并抄送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对在省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评价工作中，不按规定评价或者在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玩忽职守，给相关企（事）业单位造成损失的，按照《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和《中共广东省纪委、广东省监察厅关于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的规定，给予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与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加强合作，通报企业信用评级情况，利用经济手段，推进绿色信贷，防范信贷风险。
第十四条  对获得绿牌的环保诚信企业，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优惠，或者在环境管理中采取倾斜政策：
（一）推荐参加“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称号评定；
（二）连续三年获得环保绿牌的企业，申报上市公司或再融资环保核查初审时，免专家现场审核环节，并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
（三）开展清洁生产或技术改造申请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的，环保部门给予优先考虑；
（四）可作为评选各类先进环保审查的优先条件。
第十五条  广东省各级环保部门对黄牌的环保警示企业和红牌的环保严管企业，要加大现场监测频次和巡查力度。
广东省各级环保部门依法对黄牌和红牌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对其中环境污染严重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或限期治理，经限期治理或限期整改逾期没有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依法报请当地政府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报请国家证监会不予其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再融资申请。
第十六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实行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机制。环保严管（红牌标示）或环保警示企业（黄牌标示），通过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完成治理任务，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将提高其信用等级，环保严管企业以橙牌标示，环保警示企业以蓝牌标示，并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通报，以及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对重点污染源实行动态管理，有关企（事）业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将随时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公众网上公布有关环境信息：
（一）偷排、漏排、直排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立即降为环保严管企业。
（二）发生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事故（事件）（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发的除外），立即降为环保严管企业。
第十八条　广东省各级环保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当地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管理评价实施细则，强化监管。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